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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履行不競爭承諾的公告

謹此提述富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刊發的日期為二零

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報。

不競爭承諾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各自為「契諾人」，統稱「該等契諾人」）分別為盧偉浩先生（「盧先生」）及
富登投資有限公司已訂立以本公司（為我們本身及作為其各附屬公司之受託人）為受益人的

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據」），據此各契諾人不可撤回及無條件、個別及共同地向本公司（為

公司本身及作為其各附屬公司之受託人）承諾及契諾︰

(a) 彼將不會並促使其各緊密聯繫人及╱或受其控制之公司（本集團成員公司除外）不會（不

論其自身或聯合或代表任何人士、商號或公司，及不論直接或間接）進行任何直接或間

接地與本集團目前及不時在香港、中國及本集團提供有關服務及╱或產品及╱或本集

團任何成員公司不時進行上述業務之任何其他國家或司法權區從事的業務（「限制業

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或從中取得利益或參與或從事或收購或持有任

何權利或權益或以其他方式參與（在各情況下均不論作為投資者、股東、合夥人、主事

人、代理、董事、僱員、顧問或其他身份，及不論收取溢利、報酬、權益或其他回

報）；

(b) 倘彼及╱或其任何緊密聯繫人及╱或受其控制的公司（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接到

或知悉（不論直接或間接）有關限制業務之任何項目或新業務機會（「新業務機會」），彼

將給予本公司優先購買權以供參與或涉足有關新業務機會，方式為︰ (i)即時於十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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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日內知會或促使相關緊密聯繫人及╱或受其控制的公司向本集團發出有關該新業

務機會的書面通知，並提供本集團合理要求下的資料，以便本集團就該新業務機會作

出知情評估；及 (ii)盡最大努力促使該等新業務機會按不遜於該機會提供予彼及╱或其

緊密聯繫人及╱或受其控制的公司之條款提供予本集團；

(c) 彼將向本集團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一切必須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每月營

業額記錄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不時認為屬必要的任何其他相關文件），以便獨立非執行董

事就有否遵守及執行不競爭契據之條款進行年度回顧；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d) (i)彼將不會及將促使其緊密聯繫人及╱或受其控制的公司（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
一概將不會招攬或慫恿本集團任何現時或當時之董事、僱員或客戶離開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及 (ii)彼將不會在未獲本公司同意的情況下，使用任何基於彼身為本公司控股

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而知悉的有關本集團業務之資料（不論為任何目的）。

不競爭承諾將自股份首次於主板買賣日期起生效，並將於出現以下情況的日期起不再具有

任何效力（以最早者為準）︰ (a) (i)該契諾人及其緊密聯繫人個別或整體地已不再合共直接或

間接擁有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的 30%或以上，或不再被視為控股股東並失去控制董事會

的權力，或最少一名本公司其他獨立股東（並非契諾人及其緊密聯繫人）持有多於契諾人及

其緊密聯繫人整體持有的股份及 (ii)盧先生不再擔任董事；或 (b)股份不再於聯交所或其他獲

認可的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

各契諾人已向本公司提供一份書面確認函，內容有關其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已完全遵守不競爭契據。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契諾人就其遵守於不競爭契據內的承諾做出的確認函，並

確認就其所知，契諾人並無對其於不競爭契據內的承諾有任何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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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未察覺任何有關遵守不競爭契據內的承諾的其他事宜，及自本公

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後不競爭契據之條款並無任何變更。

承董事會命

富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盧偉浩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盧偉浩先生及陳淑君女士；非執行董事謝偉全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夏得江先生、葉志威先生及洪小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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